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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数据是环境保护综合
决策的生命线，监测数据弄虚作假
是一种严重的环境违法行为，当前
我国在不断加大对此类违法行为的
打击力度。新的“两高”环境污染犯罪
司法解释实施后，当事人监测数据弄虚
作假至少将承担5方面法律责任。

然而，越来越严厉的处罚手段
下，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为什么
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呢？

笔者观察，目前阶段，关于监测
数据造假执法中，追究地方政府的
行政处分尚处于探 索 阶 段 ；法 院 判
决 的 刑 事 案 件 、民 事 侵 权 非 常 稀
少；行政处罚和拘留在某些地方虽
有实施，但在整个行政处罚案件和
公 安部门行政拘留的案件总数中，
占比还是偏低，这形成了法律法规
强硬而案件偏少的强烈反差。

更值得反思的是，当前为数不
多的数据弄虚作假案件，也主要针
对的是污染源自动监控的，并没有
纯粹的企事业单位环境监测数据造
假的情形。

笔者归纳了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存在监管空白点。
查处数据弄虚作假行为究竟由

环保部门的哪个内设机构来执行，
细究起来是有些模糊的。监测部门
虽有行政执法权，但很少去查；所属
的监测站，只能作为技术支撑单位，
不能单独行使执法权。监察部门目

前仅对自动监控设施进行检查和处
罚，对其他数据的造假行为基本没
有 涉 及 ，而 且 也 不 知 道 怎 么 去 查 。
其他部门或单位更不会去查处。导
致存在较为严重的监管空白点。

二是没有具体的处罚金额规定。
即使发现违法行为，也不知道

处罚多少数额，无形中增加了处罚
难度。

按照《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
规定，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逃避监
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首先
要 依 照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规 定 予 以 处
罚，然后再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予以拘留。

但问题是，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又在哪里？目前能找到接近的只有

《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条，不过其
规定的情形是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
作假，而非数据弄虚作假。

相反，同属《环境保护法》第六
十三条规定的暗管、渗井等违法行
为则有明确的处罚条款和数额。

如《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五条
规定，私设暗管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
除，处两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
违法者承担，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私设暗管或者有其他严
重情节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提请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责令停产整顿。

三是缺乏调查取证等执法规范。
如果执法人员发现企业存在监

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如何调查、取
证等，并没有统一的规范文书。

包括如何制作现场笔录、询问
笔录、监察笔录、影像资料等；违法
行为发生后，如何立案？如何对违
法行为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等；如果涉及刑
事犯罪或拘留的，移交司法机关时，
应当提供什么移送材料清单等，都
需要统一规范。

四是证据要求的差异导致移
送难。

对数据弄虚作假行为的行政执法
和刑事司法都离不开证据证明，而且
对原始数据的举证责任可能都在环保
行政机关。

虽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于证
据的总体要求是一致的，但在质量、要
件等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
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即证明
标准也相应地有很大差别。

具体来说，刑事等措施因对当事
人产生人身自由等影响，其主观是故
意，还是过失等，对其所承担的责任影
响很大。行政执法只要证明事实存
在，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和过失就显
得不那么重要，只要客观上实施了违
法行为，有相关证据证明，就可以对其

实施行政处罚，有时不必过细地研究
这一违法行为是故意还是过失。

由于证据等要求的差异性，有
时行政执法部门移送的相关案件材
料并不能完全满足公安、法院等部
门对证据的要求，导致有些案件难
以立案查处。

五是刑事追究的范围相对
狭窄。

2013年“两高”环境污染犯罪司法
解释对数据弄虚作假没有作出规定，
2016年新的司法解释增加了相应的条
款：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
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
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等污染物的，还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
统罪论处。

虽然新的解释新增了自动监测
数据造假入刑，但真要追究刑事责
任必须满足以下 3个前提条件：

首先是限于重点排污单位。重点
排污单位名单由地方环保部门每年定
期公布。不过在一个地方这样的企业
数量不会太多，如果不是重点排污单
位，还不能适用这个条款，这导致大量
的小型企业游离于监管之外。

其次是限于自动监测。如果企
业没有自动监控装置，或规模较小
不适宜安装，或采用手工监测等情
形，就不算此范围。

第三是限于化学需氧量、氨氮、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等4类传统污染物。

如此一来，真正能追究刑事责任
的企业估计实际数量不会太多，大量
的企业会游离于规则之外，打击力度
会打折扣。

六是行政处罚与拘留没能有效
衔接。

前面谈到，数据弄虚作假可能
会承担多种法律责任，因此，同样的
违法行为也就可能会承担不同的法
律责任。环境执法部门应当认真分
析每一种弄虚作假行为，研究其违
反哪个条款，承担什么样责任。

但现在，我们对每种弄虚作假
的违法行为所追究的处罚、拘留、民
事 责 任 和 刑 事 责 任 等 界 线 还 比 较
模糊。

同时，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本
身也存在着明显区别。虽然行政执
法可以对拒不改正的违法企业实施
按日计罚等措施，这本身已经是对
违法行为给予的最严厉制裁。但刑
事司法是由司法机关实施，可以限
制人身自由，产生的社会效应大为
不同，更具威慑力。因此，对违法行
为的轻重判定，需要行政处罚与拘
留的有效衔接。

总之，严厉打击数据弄虚作假行
为，需要加强环境监测执法队伍建设，
明确执法责任，规范执法文书，提高证
据的可靠性，加强与司法部门有效衔
接，力争在较短时间内扭转监测数据
造假的局面。

作者单位：江苏省环保厅法规处

数据造假：为何法律强硬而案件偏少？
朱德明

粤环境执法
居全国前三
违法建设项目清理整顿工作
也已全面完成
本报通讯员陈惠陆

“今年将继续开展环
保法实施年活动，推进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严惩环
境污染犯罪行为。”广东
省环保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 ，2017 年 广 东 将 继 续
加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联动，推广环保警
察模式，进一步健全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
制，形成打击环境违法犯
罪合力。

特别是对中央环保
督察组交办的案件将定
期督促检查，并对已办结
案件适时开展“回头看”
和后督查，坚决防止问题

“回潮”和“反弹”，配合开
展省级环保督察。中央
环保督察组反馈问题整
改情况将作为省级环保
督察的工作重点。

此外，为推动解决一
批民生关注的环境问题，
广东今年还将开展水泥、
玻璃行业整治，地下水环
境保护执法，建设项目清
理工作“回头看”，石化行
业 VOCs 专 项 执 法 ，“十
小”清理取缔，规模以上
生猪养殖场专项执法，工
业聚集区环保基础设施
整治等专项行动。

广东省环保厅副厅
长李晖介绍，今年将以环
境质量改善为目标，以工
业源全面达标排放为抓
手和发力点，推动广东环
境执法工作再上新台阶。

根据环境执法工作

要点，今年广东省将制订
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
放计划实施方案，6 月底
前，完成钢铁、火电、污水
处理厂、垃圾焚烧厂等 8
个行业企业污染物排放
情况排查工作。

7 月 1 日起，对火电、
造纸企业无证排污行为
集中开展执法检查，将 8
个行业中未安装在线监
控的企业列入重点监控
范围。

还将完善重点污染
源在线监控系统，重点排
污单位的主要污染物排
放口全部实施自动监控
并与各级环保部门联网。

此外，企业环境信用
评价制度也将进一步完
善。今年广东环保部门
将强化与社会信用平台
和银行征信平台对接，定
期曝光环境违法企业和
典型环境案件。以环境
保护部统一研发的全国
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
公开平台为依托，推进重
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公
开工作，对拒不公开或者
不如实公开的，要依法处
罚并予以公告。

信息化建设也将助
力 环 境 执 法 ，2017 年 底
前，广东省将确保 80%以
上的环境监察机构配备
便携式移动执法终端完
善执法装备，并推广应用
无人机、无人船等新型监
察执法手段。

被誉为“长牙齿”的环保法去年在广东的实施效果如何？记者在近
日召开的广东省环境执法工作会上了解到，2016 年广东省执行适用新

《环境保护法》四个配套办法和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数量共计 3035
件，位居全国前三，环境执法成效显著，并全面完成环保违法违规建设
项目清理整顿工作任务。另外，广东今年将持续开展环保法实施年活
动，通过开展系列专项执法行动，推动解决一批民生关注的环境问题。

“全部蹲下！不许
动！”在广东省汕头市潮
阳区陈店镇流溪村谢某
经 营 的 内 衣 饰 品 加 工
厂，10 余名身穿制服的
公 安 特警冲入房内，将
违法作业人员逮个正着。

与此同时，环境执
法人员对生产车间生产
现场进行勘查勘验，对
涉及环境违法行为进行
调查取证，环境监测人
员则在工厂排污口有序
采样。一小时后，业主
被警察控制带走继续接
受调查讯问。

这 是 去 年 11 月 汕
头环保警察现场执法一
幕，也是广东各地加强

“两法”衔接打击环境违
法行为的缩影。

自 2014 年 佛 山 在
省内率先成立环保警察
以来，目前广东已有广
州、深圳、汕头、肇庆等
近半地市，以及佛山顺
德区、惠州惠阳区和大
亚湾区等地公安机关专
门 配 备 设 置 了 环 保 警
察，积极探索环境执法
新模式。

以汕头市为例，组
建环保警察后不到半年
时间，已侦办污染环境
刑事案件 12 宗，行政案
件 39 宗，抓获违法嫌疑
人 147人。

广东省环保厅副巡
视员赵立军认为，汕头
环保警察入驻环保部门

办公、由环保部门统一
指挥调度的工作模式，
大大提高了环境执法的
精准度，同时也调动了
环 保 警 察 的 主 观 能 动
性，“两法”衔接效果显
著，是广东省环保警察
的范例。

据统计，2016年，广
东省共出动环境执法人
员 98.5 万人（次），检 查
排污企业 39 万家（次），
立 案 19026 宗 ，下 达 处
罚决定 15445个，限期整
改企业 9799 家，关闭或
停产企业 3194 家，罚没
金额6.84亿元。

“去年广东执行适
用新《环境保护法》四个
配套办法和移送环境案
件数量共计 3035 件，位
居全国前三。”广东省环
境监察局负责人介绍，
其中，实施按日计罚案
件 72 宗，查封扣押案 件
1865 宗 ，限 产 停 产 案
件 431 宗 ，移 送 行 政 拘
留 案 件 284 宗 ，移 送 涉
嫌 环 境 污 染 犯 罪 案 件
383 宗 。 同 比 2015 年 ，
各 项 数 据 均 有 明 显 增
长 ，实 施 按 日 计 罚 和
查 封 扣 押 的 案 件 数 量
增长超过一倍。

案件数量排名前五
的地市依次为广州、揭
阳、东莞、惠州、汕头；罚
款金额排名前五的地市
依 次 为 深 圳 、广 州 、东
莞、惠州、佛山。

“过去夜夜都能闻到
臭味，严重时连门窗都不
敢 打 开 ，现 在 空 气 好 多
了。”家住广州市花都区狮
岭镇御华园小区的邱阿姨
笑逐颜开，连夸中央环保
督察行动好。

去年底，中央第四环
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广东，
开展为期约一个月的环境
保护督察。督察期间，广
东共收到中央督察组交办
信访件 4021 件。

接举报件当天，花都
区立即行动，组织有关部
门和镇政府进行地毯式排
查，清拆了一批无牌无证
的皮革加工厂、塑胶厂，以
及部分污染严重的养猪、
养鸡场等。

“广东高度重视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工作，各地均建
立了党政主要负责人包案
查处和督办制度，强力推动
信访案件问题的整改落实，
有力推动了一大批长期困
扰人民群众、影响环境质量
的‘老大难’问题的解决。”
省环境监察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据 统 计 ，截 至 今 年 3
月 15 日，广东各地在处理
督察期间交办件中，责令
整改 6260 家企业，立案处
罚 3365 家 ，拟 处 罚 金 额
1.48 亿元；公安机关立案
侦 查 77 宗 ，行 政 拘 留 45
人，刑事拘留 90 人，约谈
1301 人，问责 705人。

此外，在建设项目清

理整顿工作方面，按照环
境保护部和省政府要求，
广东在 2016 年底前全面完
成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
清理整顿工作任务，共排查
出 71548 个环保违法违规
建设项目，其中淘汰关闭
18700 项、整顿 规 范 26929
项 、完 善 备 案 25919 项 。
其中，广州、深圳、佛山、东
莞、顺德等地清理工作进
度总体较快。

“然而，四个配套办法
的执行落实还存在很大提
升空间。”广东省环境监
察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虽
然 2016 年 案 件 数 量 较
2015 年有了很大提高，但
占整个查处案件的比例仅
为 19.6%，四个配套办法及
涉嫌环境污染等5类案件存
在地区差异，阳江市、湛江
市、潮州市仍有 3个类型案
件数量为零。

此外，环境犯罪案件
办 理 过 程 中 出 现 的 鉴 定
难、移送或者立案标准不
统一、证据适用范围不明
确、监督信息渠道不畅等问
题，反映了环保领域行政
执法和 刑 事 司 法 衔 接 不
顺 畅 的 问 题 ，也 增 加 了
打击环境犯罪的难度。

今年，广东将持续加大
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
限产停产、移送行政拘留等
新环保法配套办法的实施
力度，原则上所有县（市、
区）环保部门均要有适用四
个配套办法案件。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湖北
省 2017 年环境执法暨应急工
作会上获悉，省环保厅对 2016
年全省环境监察执法工作考核
情况进行了通报，十堰等 7 个
地市州获得 2016 年的考核优
胜等次。这也是十堰市连续第
4年获此殊荣。

2016 年，十堰市坚持以持
续改善环境质量、确保“一江清
水永续北送”为核心，围绕“严
执法、强基础、增合力”，开展环
境污染突出问题攻坚年、执法
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年、环境监
察执法质量提升年活动，取得
了多项突破性进展。

坚持执法“零容忍”，开展
了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执法检
查、饮用水水源地环保专项行
动、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
理整顿等十大环境执法行动。
检查企业 5000 多家（次），立案
处罚 191 起，罚款 722.7 万元，
实施按日计罚 1 件、查封扣押
17 件、移送行政拘留 6 件、移送
涉嫌环境污染犯罪两件。

坚 持 督 办“ 组 合 拳 ”，将
207 个突出环境问题列出问题
清单，采取“一把手”挂帅、公众
监督、销号管理、挂图作战、专

班督办、责任追究、宣传引导等
“组合拳”，已完成整改 163 个，
剩余 44 个已全部细化方案，在
今年上半年全部整改到位。

坚 持 考 核“ 出 实 招 ”，推
动落实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市委、市政府在全省率先
出台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责任规定及考核办法，建
立环境保护明责、考责、追责制
度体系。完善考核制度支撑体
系，建立环境质量分析联席会
议制度、工作目标责任制度和
联合执法督查制度；将环境保
护工作纳入共性工作目标对市
直单位进行综合目标考核。

坚持宣教“总动员”，全社
会自觉守法意识明显增强。全
面加强监管信息公开，制定污
染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目录，
建立信息公开考核督办机制；
定期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开
通市级突出环境问题举报投诉
电话，开展环保法律法规专题
培训；在十堰电视台黄金时段
开播《十堰环保周刊》，精心策
划安排喜闻乐见的环保法制宣
传活动，多种形式引导全社会
关注、参与环保工作。

叶相成 张吉龙

湖北通报全省执法工作情况

十堰连续4年考核优胜

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环保局执法人员日前在巡查企业排放管网
时发现，某企业私设暗管排放未经处理的生产废水。经宿豫区环境监
测站取样监测，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悬浮物等水污染物浓度分别超标
近 13倍和 0.5倍。目前，该企业已被罚款 10万元，分管环保的负责人
被警方行政拘留10天。该企业随后缴纳了罚款，并已停产整治。

图为通过现场机械挖掘后，暗管露出原形。
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 通讯员徐万宁吴向虹 陆迅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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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罚款。
例如《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条规定，在接受监督检

查时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或者其他依照本法规定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责令
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是拘留。
《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和《行政主管部门移

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规定，对篡
改、伪造监测数据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
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尚不构成犯
罪的，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要将案件移送公安机
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
日以下拘留。

三是民事侵权责任。
《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环境影响评价

机构、环境监测机构以及从事环境监测设备和防治
污染设施维护、运营的机构，在有关环境服务活动中
弄虚作假的，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
还应当与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其他责任者承
担连带责任。

四是刑事责任。
根据新的“两高”环境污染犯罪司法解释，重点

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
测设施，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等污染物的，被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罪，追究刑事
责任。

五是行政处分。
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八条，篡改、伪造或者

指使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要给予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
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其
主要负责人应当引咎辞职。

数据造假
该承担什么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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